
案情摘要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醫師於執業處所外，未依法令規定報准支援及報經保險人同意，即

為保險對象提供之醫療服務，核與規定不符。 

衛部爭字第 1113400996號 

審定 

主文 申請審議駁回。 

事實 申請人以其請求事項不服健保署之複核為由，申請審議，本部依申請人檢附到

部之現有相關病歷資料審議。 

理由 依據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6條及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23條之規

定。 

卷證 申請書及所附相關文件資料【該所附相關文件資料，若係於申請爭議審

議階段始提出者，該新提出之資料，本部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審查

注意事項總則貳、一、（四）5.前段規定意旨，不予認列。】 

審定

理由 

一、 相關規定 

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24條第 1項：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醫師於執業處所外，為保險對象提供之醫療服

務，非依法令規定，經報准支援及報經保險人同意，本保險不予給

付。」。 

二、 健保署審核意見 

(一) 初核：以程序審查不予支付理由代碼(電腦處理部分)「K45（看診

醫師未報備）」，行政核減申請人申報 57名保險對象由支援醫師○

○○醫師(以下簡稱○醫師)於 110 年 10 月 1 日、5 日門診之相關

費用共 31,504點。 

(二) 複核 

1. 按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24條第 1項規定，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醫師於執業處所外，為保險對象提供之醫療

服務，非依法令規定，經報准支援及報經保險人同意，本保險不予

給付。 

2. 經查本案○醫師(D*********)原執登於○○○(以下簡稱 A)診所

(機構代碼〔以下同〕○○○○○○○○○○)，於 110 年 10 月 1

日起執業異動，改執登於○○○(以下簡稱 B診所) (○○○○○○

○○○○)，應屬該診所本次申復檢附附件(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年○月○日新北衛醫字第○○○○○○○○○○號函)說明三之

原支援申請案自動失效情形。 

3. 本案未符健保申報規範，不予補付。 

三、 審定理由 

(一) 查卷附資料，本件係健保署執行系統檢核程序，發現申請人診所申

報 110 年 10 月 1 日及 5 日之看診醫師○○○未經報備，以程序審



查不予支付理由代碼(電腦處理部分)K45（看診醫師未報備），行政

核減該○醫師於 110 年 10 月 1 日及 5 日為 57 名保險對象提供醫

療服務所申報之診療費用，共 31,504點。 

(二) 申請理由雖主張：「○醫師自診所開業以來均有支援情事，25多年

從未違規，每年定期報備，疫情期間繁忙，以致錯失更正報備(因

原提供的支援診所異動)，而遭到全數統扣的處罰。」，惟依卷附資

料，所稱尚難執為本案之論據，分述如下: 

1. 健保署提具意見陳明，略以 

(1) 經查○醫師（D*********）原執登於 A診所（○○○○○○○

○○○），於 110 年 10 月 1 日起執業異動，改執登於 B 診所

（○○○○○○○○○○），應屬醫事人員申請執業異動，依新

北市政府衛生局○年○月○日新北衛醫字○○○○○○○○○

○號支援核准函說明三之（一）原支援申請案件自動失效，致

醫師未完成報備支援作業，於 110年 10日 1日及同年月 5日至

○○○診所(以下簡稱 C診所)看診。 

(2) 該診所兼任之○醫師未依法令規定，經報准支援及經報保險人

同意，故其 110年 10月 1日及同年月 5日於該診所提供之醫療

服務不予給付費用，並無不當。 

2. 依卷附「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年○月○日新北衛醫字○○○○○

○○○○○號函」及「衛生福利部醫事管理系統醫事人員查詢」

資料顯示，就○醫師之下列執業異動及報備、註銷支援申請情

形，綜整臚列如下表: 

項目 申請

類別 

機構

名稱 

歇業、執業、同意備查、註銷日期 

執業

異動 

歇業 A診所 歇業日期 110年 9月 30日 

執業 B診所 執業日期 110年 10月 1日 

報備

支援 

支援 C診所 同意備查 110年 7月 2日至 111年 7月 1

日 

註銷 註銷 110年 10月 1日及 110年 10月 5日 

3. 本件除經健保署提具意見論述綦詳者外，承上表所示，申請人診

所申報○醫師系爭 110年 10月 1日及 5日為 57名保險對象提供

之醫療服務，恰為註銷報備支援之時間，則健保署行政核減系爭

110年 10月 1日及 5日○醫師為 57名保險對象提供醫療服務所

申報之診療費用，核屬有據。 

四、 綜上，無法顯示需給付所請費用之正當理由，原核定並無不合，

應予維持。 

 

 


